
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  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以及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经过

审慎讨论，就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体系，

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治理的要求，但报告期内

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对子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督存在重要缺陷，我们要求审计部加

强对子公司内部控制进行审计监督。《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的形

式、内容均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全面、客观、真实的反

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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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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